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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1/2021_2022__E5_95_86_E

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01569.htm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支

持重庆市加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有关意见（商办财函

〔2007〕106号）重庆市商业委员会： 你委《关于申请将重庆

设立为国家级城乡商贸统筹发展试点区的请示》（渝商委文

〔2007〕67号）悉。经研究，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我部积

极支持重庆市加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2007年6月，国务院批准

设立重庆市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前试验

区建设工作已正式启动。加强重庆市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是

试验区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对于贯彻落实胡锦

涛总书记讲话精神，努力把重庆市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

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

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

重要作用。同时，加强重庆市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对于优化

我国区域商贸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商贸协调发展、探索全国

特别是西部地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道路、解决我国区域和城

乡商贸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重庆市加强城

乡商贸统筹发展的相关工作，我部将积极予以支持。 二、有

关具体支持措施和意见 结合我部职能，我部初步考虑从以下

方面给予具体支持： （一）支持重庆市加强商贸立法工作。

积极支持和鼓励重庆市地方商贸立法先行，在国家尚未出台

相关法规规章的情况下，根据本地商贸发展需要，对特定区

域先行启动立法工作。支持和帮助重庆市根据我部发布的规

章，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相关实施细则、管理办法，形成对



部门规章的有益补充。鼓励重庆市商务主管部门完善市场流

通领域体系建设。我部在研究内贸立法的过程中，将把重庆

市作为重点调研地区，深入听取重庆市意见。同时，将考虑

把重庆市作为相关法规规章的试点地区。在内贸领域新出台

立法的宣传培训工作中，我部也将加强对重庆市的指导和支

持。 （二）支持重庆市加快商贸流通产业发展。 一是支持重

庆市制定和完善商贸流通产业综合发展“十一五”规划。建

议重庆市根据《国内贸易发展“十一五”规划》和《农村市

场体系建设“十一五”规划》，结合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实

际需要，调整完善重庆市商贸流通产业综合发展“十一五”

规划，并充实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等子规划，我部将提供指导

和支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